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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779 股票简称：水井坊 编号：临 2021-049号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注销原因：根据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规定，公司 2019年度、2020 年
度的营业收入增长率的平均值， 不低于对标企业平均水平的 110%（对标企业为 2018 年在 A 股上市
公司年报披露的营业收入排名中位列前 10 名的白酒行业上市公司），实际公司 2019年度、2020 年度
的营业收入增长率的平均值（5.235%）为对标企业平均水平（9.285%）的 56.38%，低于 110%，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业绩考核未达标。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规定，如果考核当年公
司业绩不达标，则激励对象当年可解锁的相应比例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公司将按规定予以回购并
注销。

●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限制性股票数量 注销限制性股票数量 限制性股票注销日期
66,050股 66,050股 2021年 8月 26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2019年 7月 26日，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27 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水井坊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19-041号）。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对董事会办理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授权，2021 年 5 月 31 日，
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2021年第五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 2021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对 10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未达到第一次解锁条件的 66,050 股
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意见，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出
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6月 1 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水井坊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30号）。

公司已根据法律规定就本次股份回购注销事项履行了通知债权人程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6月 1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的《水井坊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公司注册资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21-031 号）。 截止申报时间届满，无债权人申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
保。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规定，公司 2019 年度、2020 年度的营业收入增长

率的平均值， 不低于对标企业平均水平的 110%（对标企业为 2018 年在 A 股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营
业收入排名中位列前 10 名的白酒行业上市公司），实际公司 2019年度、2020年度的营业收入增长率
的平均值（5.235%）为对标企业平均水平（9.285%）的 56.38%，低于 110%，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业绩考核未达标。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规定，如果考核当年公司业绩不达标，
则激励对象当年可解锁的相应比例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公司将按规定予以回购并注销。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范祥福先生等 10 人，合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66,050 股；本次

回购注销完成后，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 66,050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开立了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账户号码：B882798323）， 并向中登公司申请办理对上述 10 人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66,050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过户手续。

预计本次限制性股票于 2021年 8月 26日完成回购注销， 公司后续将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 132,100 -66,050 66,050
无限售条件股 488,303,498 0 488,303,498
总计 488,435,598 -66,050 488,369,548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等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激励计划》、限制
性股票授予协议的规定及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 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 股份数量、 注销日期等信息真
实、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回购注销事宜表示
异议。 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对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相关事项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符合回购注销的条件，回购注销对象、回购注销方案、注销日期符
合《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和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已履
行必要的批准程序及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必需的信息披露义务，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公
司章程》《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依法可以实施。

特此公告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075 股票简称：新疆天业 公告编号：临 2021-080
债券代码：110809 债券简称：天业定 01
债券代码：110810 债券简称：天业定 02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天业定 01”转股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天业定 01”（债券代码 110809） 发行总额 30,000.00 万元， 转股期限自 2021 年 5 月 18 日至

2026年 5月 11日。
2、截止 2021年 8月 20日，“天业定 01”全部转为公司限售条件流通股，自 2021 年 8 月 27 日起停

止转股，累计转股数量为 51,369,862股。
一、定向可转债基本情况
经证监许可〔2020〕372号《关于核准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向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

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2 日完成向交易对
方非公开发行 3,000,000 张“天业定 01” 可转换公司债券登记， 发行总额 30,000 万元， 债券代码
110809，转股期限自 2021 年 5 月 18 日至 2026 年 5 月 11 日；于 2020 年 12 月 29 日完成向 18 名特定
对象非公开发行 12,167,220张“天业定 02”可转换公司债券登记，发行总额 121,672.20 万元，债券代码
110810，转股期限自 2021年 6月 29日至 2026年 12月 28日。

二、“天业定 01”转股的相关条款
1、发行数量：3,000,000张
2、发行总额：30,000万元
3、票面金额：100元/张
4、债券利率：第一年为 0.30%、第二年为 0.50%、第三年为 1.00%、第四年为 1.50%、第五年为

1.80%、第六年为 2.00%
5、债券期限：6年，自 2020年 5月 12日起，至 2026年 5月 11日止
6、转股期限：2021年 5月 18日至 2026年 5月 11日
7、转股价格：初始转股价格为 5.94 元/股，因公司实施 202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天业定 01”转股

价格自 2021年 6月 4日起由原来的 5.94元/股调整为 5.84元/股
三、定向可转债转股情况
1、截止 2021年 8月 20日，共计 3,000,000张“天业定 01”可转换公司债券（30,000 万元）转为公司

限售条件流通股，累积转股数为 51,369,862股，转股股份来源均为新增股份。 截止本公告日，“天业定
01”已全部转股完成，自 2021年 8月 27日起停止转股。

2、 截止 2021 年 8 月 20 日，“天业定 02” 累积已转股金额为 105,772.20 万元， 累积转股数为
205,382,880 股，占定向可转债转股期起始日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比例为 14.4664%；尚未转股金
额为 15,900.00万元，占“天业定 02”发行总量的比例为 13.0679%。

四、股本变动情况
1、自“天业定 01”、“天业定 02”定向可转债转股期起始日至 2021年 8月 20日，股本变动情况

变动前
（2021年 5月 18日） 期间股份变动增减

情况（+，-）
可转债转股变
动（+，-）

变动后
（2021年 8月 20日）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非流通股 447,205,385 31.5 -59,999,999 51,369,862 438,575,248 26.16

—可转债转股股份 0 0 0 51,369,862 51,369,862 3.06

—非公开发行股份（不
受减持控制） 447,205,385 31.5 -59,999,999 0 387,205,386 23.1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份 972,522,352 68.5 59,999,999 205,382,880 1,237,905,231 73.84

总股本 1,419,727,737 100 0 256,752,742 1,676,480,479 100

备注： 公司于 2020年 12月 29日非公开发行的 59,999,999股限售股于 2021年 6月 29日上市流
通， 详见公司于 2021年 5月 28日披露的《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临 2021-057）。
2、自 2021年 7月 30日至 2021年 8月 20日，股本变动情况

变动前(2021年 7月 30日)
可转债转股变
动（+，-）

变动后（2021年 8月 20日）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非流通股 429,585,522 26.13 8,989,726 438,575,248 26.16

—可转债转股股份 42,380,136 2.58 8,989,726 51,369,862 3.06

—非公开发行股份
（不受减持控制） 387,205,386 23.55 0 387,205,386 23.1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份 1,214,604,263 73.87 23,300,968 1,237,905,231 73.84

总股本 1,644,189,785 100 32,290,694 1,676,480,479 100

五、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投资者咨询电话 0993-2623118进行咨询。
六、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发行人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4日

证券代码：600075 股票简称：新疆天业 公告编号：临 2021-081
债券代码：110809 债券简称：天业定 01
债券代码：110810 债券简称：天业定 02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

被动稀释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控股股东持有的“天业定 01”主动转股及特定投资人持有的“天业定 02” 、

“天业定 01”转股引起的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被动稀释，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

续经营。
3、 本次权益变动后，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将从 51.65%减少至

46.27%，被动稀释比例变动为-5.38%。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向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发

行股份、 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72 号） 核准，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2 日向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 3,000,000 张“天业定 01”可转换公司债券作为购买其持有
的天能化工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部分交易对价，“天业定 01” 发行总额 30,000.00 万元， 债券代码
“110809”；于 2020 年 12 月 29 日向 18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12,167,220 张“天业定 02”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配套资金，“天业定 02”发行总额 121,672.20万元，债券代码“110810”。

公司非公开发行的“天业定 01”可转债转股期限自 2021年 5月 18日至 2026年 5月 11日。经《上
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264 号》文件同意，公司 121,672.20 万元“天业定 02”定向可转换
公司债券于 2021年 6月 29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转让， 转股期间为 2021 年 6 月 29 日至 2026
年 12月 28日。 截至 2021年 8月 20日，由于“天业定 01”累积转股数为 51,369,862股、“天业定 02”累
积转股数为 205,382,880股，公司总股本由 1,419,727,737股增加至 1,676,480,479股。

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业集团”）将其所持“天业定 01”实施转股
后，天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天域融资本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域融”）持有公司股份数量自
733,352,400 股增加至 775,732,536 股， 但持股比例自转股前的 51.65%减少至 46.27%， 稀释比例为
5.38%， 主要原因系本次天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天域融持股比例受到特定投资人所持的“天业定
02”、“天业定 01”转股稀释以及天业集团将其所持“天业定 01”进行转股增持的综合影响。

（二）本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

名称 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点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三东路 36号

成立日期 1996年 6月 28日

营业期限 长期

法定代表人 宋晓玲

注册资本 32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9001299898838W

经营范围

氯碱生产销售。 硫酸、盐酸、氢氧化钠（片碱、粒碱、固碱、液碱）次氯酸钙、次氯酸
钠、石灰、高沸物（二氯乙烷）销售。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1,4-丁二醇、乙二醇、 化
学制品、固汞催化剂、水泥及水泥制品、塑料制品、碳酸钙、碳酸钠的生产与销售。
钢材、建材、畜产品、机械设备、化工产品的销售。 种植业、养殖业，节水农业技术
推广，节水农业工程技术研究，进出口业务，国际货运代理业务，物业管理，自建
铁路专用线的轨道运输。 装卸与搬运，检测设备技术咨询与服务，机器设备租赁
服务，模具、零配件加工与制作。 广告设计、制作、发布及代理。 仓储服务（危险化
学品除外）、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服务，代理报关、报检服务，计算机软件的开发与
销售，信息技术服务与咨询，信息系统集成工程，网络综合布线工程，自动化控制
系统，工业监控设施的销售、安装和维护，网站设计、制作和维护。农业规划设计、
农业技术研发与推广、农作物的种植和销售、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工程设计、施
工、承包、技术转让。 火力发电；供热；电、蒸汽的销售；电气试验。 车辆租赁、餐饮
服务。 电石、煤及煤制品的销售。 矿产品、金属材料的销售。

2、天域融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名称 天域融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点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三东路 36号

成立日期 2016年 6月 15日

营业期限 2016年 6月 15日 至长期

法定代表人 熊新义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9001MA776BRU69

经营范围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 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接受委托管理股权投资项目、参与股权投资。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2021年 7月 27日至 2021 年 7 月 30 日期间，天业集团将所持有的 24,750.00 万元“天业定 01”定

向可转债转股 42,380,136股，天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天域融持有公司股份数量自 733,352,400 股增
加至 775,732,536股，同时因特定投资人持有的“天业定 02”定向可转债转股，公司总股本增加，天业集
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被动稀释至 47.18%,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 日披露的临
2021-073 号《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债转股及被动稀释达到 1%的提示性公告》。 自
2021年 7月 30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天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天域融未有主动转股行为。

由于石河子市锦富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非天业集团一致行动人）持有的“天业定 01”定向
可转债转股， 以及“天业定 02” 定向可转债持续转股， 截止 2021 年 8 月 20 日， 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1,676,480,479 股，天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比例被动稀释至 46.27%，累计减少 5.38%，
权益变动情况详见下表：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有股份数量(股)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持有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 728,351,574 51.30 770,731,710 45.97

天域融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5,000,826 0.35 5,000,826 0.30

合计 733,352,400 51.65 775,732,536 46.27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致使公司股份总数增加，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

人股份被动稀释，不涉及资金来源，未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

续经营。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权益变

动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履行权益变动报告义务， 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上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4日

证券代码：600773 证券简称：西藏城投 公告编号：2021-033

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73,556,050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1年 9月 1日
一、本次限售股的基本情况
1、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限售股上市流通。
2、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核准情况：2017 年 6 月 27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市静安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039 号），核准西藏城投向上海市静安
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静安区国资委”）、厦门达沃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厦门达沃斯”）、厦门国锂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国锂”）、湖北东方国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东方国金”）、厦门西咸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咸实业”）、湖北国能工业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能工业”）和上海明捷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明捷”）发行股份购买相关资
产并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499,413股新股募集配套资金，并以支付现金的方式向西藏国能矿业发展有
限公司购买其所持有的陕西国能锂业有限公司 15.29%股权， 总计支付现金 3,077.65 万元。 2018 年 7
月 2 日，西藏城投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

3、限售股份登记情况：本次购买资产所发行的 90,447,081 股已于 2018 年 3 月 1 日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4、限售股锁定期安排：
股东名称 锁定期 锁定股数 锁定期说明

上海市静安区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12个月 318,061,655

自本次重组完成之日起 12个月内，静安区国资委不以
任何方式转让在本次重组前所持有的西藏城投股票，
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通过协议方式
转让或由西藏城投回购该等股票。

上海市静安区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42个月 73,556,050

在本次重组中取得的西藏城投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
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
自本次重组完成之日起在本次重组完成后 6 个月内，
如西藏城投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或者重组完成后 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
静安区国资委在本次重组中认购的西藏城投股票的
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 6个月。

厦门达沃斯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12个月 12,849,740 在本次重组中取得的西藏城投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

之日起 12个月内不得转让。

厦门国锂投资有限公司 12个月 1,390,753 在本次重组中取得的西藏城投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
之日起 12个月内不得转让。

湖北东方国金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12个月 1,191,183 在本次重组中取得的西藏城投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

之日起 12个月内不得转让。

厦门西咸实业有限公司 12个月 654,839 在本次重组中取得的西藏城投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
之日起 12个月内不得转让。

湖北国能工业投资有限公
司 12个月 447,473 在本次重组中取得的西藏城投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

之日起 12个月内不得转让。

上海明捷企业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 12个月 357,043 在本次重组中取得的西藏城投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

之日起 12个月内不得转让。

二、本次限售股发行完成后至今公司股本变化情况
2018年 3月 1日， 本次购买资产所发行的 90,447,081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总股本由 729,213,663股变更为 819,660,744股。
截至本公告日，前述限售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1、静安区国资委承诺：在本次重组中取得的西藏城投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

得转让。 自本次重组完成之日起 12个月内，静安区国资委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在本次重组前所持有的
西藏城投股票， 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 通过协议方式转让或由西藏城投回购该等股
票。 在本次重组完成后 6个月内，如西藏城投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重组完
成后 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 静安区国资委在本次重组中认购的西藏城投股票的锁定期自
动延长至少 6个月。

2、厦门达沃斯、厦门国锂、东方国金承诺：在本次重组中取得的西藏城投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
日起 12个月内不得转让。

3、上海明捷、厦门西咸、国能工业承诺：在取得本次重组中西藏城投对价股份时，若上海明捷、厦
门西咸、国能工业持有陕西国锂的权益时间未满 12 个月，自相关股份登记至上海明捷、厦门西咸、国
能工业名下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进行转让或上市交易；若上海明捷、厦门西咸、国能工业持有的陕西
国锂的权益时间已满 12 个月，自相关股份登记至上海明捷、厦门西咸、国能工业名下之日起 12 个月
内不得进行转让或上市交易。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
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认为：持有上市公司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的股东

均已严格履行相关承诺。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要求。 综上所述，本独立财务顾问对上市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73,556,050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1年 9月 1日；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1 上海市静安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73,556,050 73,556,050

合计 73,556,050 73,556,050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类别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份

1、国家持有股份 73,556,050 -73,556,050 -

2、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 -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
计 73,556,050 -73,556,050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份

A股 746,104,694 73,556,050 819,660,744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
计 746,104,694 73,556,050 819,660,744

股份总额 819,660,744 - 819,660,744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4日

证券代码：601963 证券简称：重庆银行 公告编号：2021-026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变更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于 2021 年 3 月 30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于 2021年 5月 20日召开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聘请及
报酬的议案》，同意聘任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安永华明”）为本行 2021
年度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具体内容详见本行在上海证券交易网站披露的《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0）。

一、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变更情况
近日，本行收到安永华明出具的《关于变更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项目合伙人及签字

注册会计师的函》，安永华明作为本行 2021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审计机构，原指派项
目合伙人为陈胜，原指派签字注册会计师为陈胜、许旭明。 现因陈胜工作调整，安永华明指派周明骏接
替陈胜作为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继续完成本行 2021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相
关工作。 变更后的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项目合伙人为周明骏，签字注册会计师为周明骏、许
旭明。

二、本次变更的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信息
（一）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 周明骏，2004 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02 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
计，2002 年开始在安永华明专职执业，2021 年开始为本行提供审计服务， 具有丰富的金融业行业经
验、证券业务从业经历和较强的专业胜任能力，未在其他单位兼职，过去三年为 1 家上市公司提供审
计服务。

（二）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周明骏近三年未受到任何刑事处罚， 未因执业行为受到证监会及

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等的行政处罚或监督管理措施，未因执业行为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
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三）独立性
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周明骏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

的情形。
三、其他
本次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已有序交接，变更事项不会对本行 2021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

审计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四、备查文件
（一）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变更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项目合

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函》
（二）签字注册会计师执业证照、身份证件
特此公告。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3日

证券代码：603518 证券简称：锦泓集团 公告编号：2021-084
转债代码：113527 转债简称：维格转债

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

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注销原因：因部分激励对象离职，已不符合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2017年股权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 因此公司将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
1,276,272股限制性股票；因公司层面关于第三个解除限售期业绩考核要求未达成，不满足解除限售条
件，因此公司将回购注销相关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 1,128,345股限制性股票。

●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 注销股份数量 注销日期
2,404,617股 2,404,617股 2021年 8月 26日

一、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30 日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注销部

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
2,248,569股限制性股票。公司于 2019年 3月 15日召开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尚未
解除限售的合计 156,048股限制性股票， 该限制性股票数量是根据公司实施 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后
调整的数量（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该权益分配方案已于 2019 年
5月实施完毕）。

因公司实施 2018 年度权益分派，以总股本 18,026.5993 万股为基数，每股派发 0.227 元（含税）现
金红利，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该利润分配方案已于 2019 年 5
月实施完毕。 公司已于 2019年 6月 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
性股票回购价格及回购数量的议案》，因此需对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
调整， 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至 9.104元/股。 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0日披露的《维格娜丝时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和回购数量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052）。

公司已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注销该部分股票。 同时，公司已就回购
事项通知债权人，详情请见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1 月 22 日、2019 年 3 月 7 日、2021 年 6 月 2 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06）、《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
027）、《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
054）、《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5）。

自 2019年 3月 7日公司通知债权人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以及自 2021 年 6 月 2 日公司通知债权
人公告之日起 45日内，未接到债权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情形。

二、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根据《维格娜丝时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之第

八章“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第二条“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第三款“激励对象因辞职、
公司裁员而离职，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并由公司回购注销；离职前

需要缴纳完毕限制性股票已解除限售部分的个人所得税”的规定，鉴于金学善、李娟等 38 人因个人原
因离职，已不符合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董事会审议决定取消上述激励对象资格
并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 1,276,272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于 2017年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公司层面关于第三个解除限售期业绩考核要求为：以
2016年扣非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基数，公司 2019年扣除股份支付费用影响和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90%；公司 2019年扣除股份支付费用影响和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05亿元，相比 2016年扣非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增长 43.92 %，上述业绩条件未达到，不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因此，公司将回购注销 78 名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 1,128,345股限制性股票。

（二）本次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激励对象为 116 人， 涉及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2,404,617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全部激励对象无剩余限制性股票。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开立了证券回购注销

账户（账户号码：B882127051），并向中登上海分公司申请回购注销 116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 2,404,617股限制性股票。

预计本次限制性股票于 2021年 8月 26日完成注销。
三、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减少 2,404,617 股，公司股份总数减少 2,404,617 股。

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限制性股票(股) 数量(股) 比例(%)

一、 有限售条件股
份 2,404,617 0.84% -2,404,617 0 0%

二、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份 283,025,178 99.16% 0 283,025,178 100%

三、股份总数 285,429,795 100% -2,404,617 283,025,178 100%
注：本表格变动股数系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156,048 股和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2,248,569股之和。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是根据公司《激励计划》有关条款的规定进行，将导致

公司总股本及注册资本相应减少，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
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公司《激励计划》、公司与激
励对象签署的股权激励协议书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信息真实、
准确、完整。 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
议。 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大成律师事务所认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已履行本次回购注销于现阶段应当履行的程序。 公司本次回购注

销而减少注册资本，尚需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公告、办理减少注册资本和股票注销登
记等程序，以及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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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来涂料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8月 2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嘉定工业区新和路 1221号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普通股股东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90,031,20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90,031,20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5.026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5.026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朱忠敏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邹金彤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0,002,398 99.9680 28,804 0.032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0,002,398 99.9680 28,804 0.032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0,002,398 99.9680 28,804 0.0320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 2021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

11,432,398 99.7487 28,804 0.2513 0 0.0000

2
《关于＜公司 2021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

11,432,398 99.7487 28,804 0.2513 0 0.0000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

11,432,398 99.7487 28,804 0.2513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1、2、3 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

上表决通过；
2、议案 1、2、3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无；
4、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俊哲、王东阳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符

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的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提交本次股
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均已在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无新增或临时提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东来涂料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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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认定核心技术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菱电电控”）为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和
技术水平，加强研发团队实力，现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并经管理层研究，结合任职履历、未来对公司研发
项目和业务发展的领导及参与情况等因素，新增认定石奕先生、王杰女士、魏胜峰先生、连长震先生、
苟菁先生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 本次新认定的五名核心技术人员具体情况如下：

一、个人简历
（1）石奕，男，出生于 1970 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0 年 7 月毕业于清华大学汽车工

程系，获博士学位。 2001年 8月至 2020年 3月在北京德尔福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先后担任电子与安全/
动力系统工程经理、中国区动力总成产品总工程师、中国区系统/软件及功能总工程师。 2020年 4月至
2021年 3月在国家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有限公司担任电子电控高级总师。 2021 年 4 月至今，担任菱
电电控研究院总工程师、新能源研究院院长。 石奕先生在公司主要从事发动机电控系统，混合动力电
控系统， 域控制器以及符合针对国六排放法规的发动机管理系统和混合动力汽车动力电子控制系统
研发及应用。 石奕先生拥有 20年汽车电子控制及动力总成控制系统研发与技术管理经验，尤其在汽
油发动机控制系统、混合动力控制系统、汽车电子电控系统等技术方向较为突出。

（2）王杰，女，出生于 1985 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9 年 7 月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专业，获硕士学位。 2009年 7月至 2020年 1月在北京德尔福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历任
软件开发主管、软件开发经理。 2020年 2月至 2021年 2月在菱电电控任软件开发部部长。 2021 年 3
月至今在菱电电控任研究院副院长、软件开发部部长、智能网联部部长。 王杰女士在公司主要从事发
动机电控系统、混合动力电控系统软件开发，以及智能网联产品的研发和产业化应用，主持汽油发动
机控制器 PFI平台软件架构升级、GDI平台及动力域控制器软件开发， 主持智能车载终端 TBOX 及车
联网监控平台的方案制定及产品开发。 王杰女士拥有 12年汽车电子产品研发与技术管理经验，尤其
在嵌入式软件开发、软件架构设计、车载通信及信息安全等技术方向较为突出，并参与和担任动力电
控系统软件架构升级、智能车载终端产业化等项目的研发负责人。

（3）魏胜峰，男，出生于 1977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3年 7月，毕业于清华大学动力
与机械工程专业，获硕士学位。 2003年 7月至 2020年 3月在北京德尔福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先后担任
汽车发动机电控系统开发标定工程师、系统工程师、系统工程经理。 2020年 4月至今在菱电电控担任
副总工程师兼系统策略部部长。 魏胜峰先生在公司主要从事汽车发动机电控系统、混合动力汽车电控
系统的研发和产业化应用，完善和优化公司汽油机国五及国六平台，主持 GDI 平台开发和先进 MPFI
双喷系统平台开发，动力域控制器开发工作。 魏胜峰先生拥有 17 年汽车发动机控制研发与技术管理
经验， 尤其在发动机控制策略、OBD诊断与国六法规等技术方向较为突出， 并参与和担任公司 GDI、
MPFI双喷、LPEGR等项目的研发负责人。

（4）连长震，男，出生于 1976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3年 1月毕业于清华大学动力
与机械工程专业，获硕士学位。 2003年 1月至 2004年 12月，在联想集团（北京）有限公司担任硬件工

程师。 2004年 12月至 2020年 3月在北京德尔福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先后担任 ECU 系统经理、点火线
圈产品经理、SCR控制器经理。 2020年 6月至 2021年 3月在北汽越野车有限公司先后担任 VCU硬件
及底层高级主任工程师。2021年 3月至今在菱电电控担任硬件及电喷件开发总监。连长震先生在公司
主要从事汽车发动机电控系统 ECU开发设计、点火线圈产品开发、SCR 控制器软硬件开发、BMS 软硬
件开发工作。 连长震先生拥有 17 年 ECU 控制器研发与技术管理经验，尤其在 ECU、电喷件的开发、
SCR 喷嘴流量控制等技术方向较为突出并参与和担任北京德尔福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多款 ECU 控制
器、点火线圈、SCR控制器等项目的研发负责人。

（5）苟菁，男，出生于 1980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5年 6月毕业于江苏大学动力机
械及工程专业， 获硕士学位。 2005年 7月至 2018年 11月在北京德尔福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先后担任
EMS系统标定工程师、主管、经理。 2018年 12月至 2020年 2月在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任高级主任
工程师。2020年 3月至今，在菱电电控任标定中心技术总监。苟菁先生在公司主要从事汽油机 EMS系
统的标定和应用，负责公司标定体系建设、标定能力提升、标定新技术的应用以及牵头专项技术课题
工作。 苟菁先生拥有 16年 EMS系统研发与技术管理经验，尤其在发动机燃烧控制、ECU标定、控制系
统匹配等技术方向较为突出，并参与和担任公司 RDE预研和解决方案项目的研发负责人。

二、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石奕、王杰、魏胜峰、连长震、苟菁均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6 日披露了《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23），新增的五位核心技术人员在本次激励对象名单中，其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如下：

姓名 授予数量（股） 状态

石奕 75000 已授予尚未归属

王杰 50000 已授予尚未归属

魏胜峰 50000 已授予尚未归属

连长震 50000 已授予尚未归属

苟菁 40000 已授予尚未归属

本次新认定的五名核心技术人员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涉嫌违法违规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特此公告。
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4日

证券代码：688081 证券简称：兴图新科 公告编号：2021-023

武汉兴图新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1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8月 26日（星期四）上午 10:30-11:3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 2021年 8月 25日（星期三）17:00 前将有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公司投

资者关系邮箱 xingtu@xingtu.com。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武汉兴图新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1 年 8 月 20 日发布公司 2021 年半

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1 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支持下，公司计划于 2021 年 8 月 26 日上午 10:30-11:30 举行 2021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
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1 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

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8月 26日上午 10:30-11:3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程家明先生
董事会秘书：姚小华女士
财务总监：马超先生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 2021 年 8 月 26 日上午 10:30-11:30， 通过互联网登陆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1 年 8 月 25 日（星期三）17:00 前将有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公

司投资者关系邮箱 xingtu@xingtu.com。 公司将在发布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陈尧
电话：027-87179195
邮箱：xingtu@xingtu.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武汉兴图新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8月 24日

证券代码：688083 证券简称：中望软件 公告编号：2021-033

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8月 2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15

号珠江城 32 楼）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3

普通股股东人数 6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8,292,49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8,292,49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1.818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1.818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杜玉林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决议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5人，出席 5人；
3、 董事会秘书字应坤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对全资子公司中望智园增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8,292,49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8,292,49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共 2项，其中议案 1 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议案 2 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
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无需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子丰、吴晓婷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4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